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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终止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同意终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概述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

购）>的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次修订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的议案》。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全资、

控股子公司符合认购条件的员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认购公司 2015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700 万元，认购股

份不超过 5,452,436 股。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股票总数不超过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后

股本总额的 10%；任一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持有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上市公司股票数量

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符合条件的持有人名单进行核实，并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聘请律师事

务所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 

上述事宜请详见公司 2015 年 8 月 22 日、2015 年 9 月 12 日、2016 年 1 月 7 日、2016 年 6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原因及相关决策程序 

经综合考虑目前资本市场整体环境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等诸多因素，并与认购对象、保荐机

构等多方反复沟通，公司拟终止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与之相应

的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亦无继续实施之可能。为切实发挥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目的，维护公

司、股东和广大员工的利益，经审慎考虑和研究，公司决定相应终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5 票同意、1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同意终止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关联董事郝旭明、何伟成、郑崖民回避表决，董事韩萍反对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因公司拟终止 2015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董事会提议终止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是基于审慎判断后作出的

决定，符合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财务情况良好、生产经营正常，终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与持续发展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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